附件1：
遂宁市民康医院

IT运维服务整体托管项目需求方案
为了快速、优质服务于临床，现对医院所用的打印机、电脑、复印件等各类IT终端服务进行外包。
一、技术要求
1、服务范围（服务内容）
1.1服务地点：遂宁市民康医院

1.2服务方式：按需服务，现场响应；
1.3服务范围：打印机、电脑及其附件、复印机等各类硬件日常维护，及电脑、打印机维修、打印耗材提供、配送、更换等。
1.4维护设备名称、数量：设备所有权归遂宁市民康医院的、目前正在使用的电脑、打印设备（包括全部针式打印机、激光打印机、条码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腕带打印机等）、复印机等，不包括已经作报废处理的相关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在用型号

	1
	黑白激光打印机
	125
	惠普1020、惠普M202等

	2
	计算机
	370
	物理机


2、服务技术要求
2.1 服务内容：

a、承担医院所用的打印机、电脑及复印机等的安装调试、日常巡检及故障报修管理。

b、提供医院打印耗材、配送及更换工作，保证所提供的耗材完全满足医院工作要求，若使用部门提出异议，必须更换耗材以满足工作需求（患者腕带不包括在内）；

c、承担医院电脑打印设备及复印设备维护、维修工作（免费供应500元以内的维修配件；对需离院维修的设备，须提供备用设备替代使用）；
d、承担医院新增打印设备投放、维修、耗材供应及更换（新增数量按全院打印机数量*8%核算，每年新增全新打印机不超过10台）；
▲e、根据院方设备需求，储备相应的备件，保证院方的工作需求，并保证维修过程中更换的配件完全满足原产品性能，打印效果满足工作需要；
f、中标人保证对所维护设备每季度一次巡检，服务完成后，中标人应将完整的、与所提供服务有关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巡检报告、设备维修纪录、设备变更记录等装订成册提交给院方设备管理部门；

g、如遇到院方各临床、医技、职能部门搬迁或者办公地点更换，中标人应积极配合院方做好设备迁移、安装、调试工作。
▲h、中标人针对医院突发事件与特殊时段（如节假日或者非工作时间等）提供硬件服务方案，在接到临床科室报修通知后，10分钟内响应并在60分钟内到达现场，2小时内恢复设备，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必须在4小时内提供同等型号或以上的备用机供科室免费使用。
i.服务时间：提供服务热线电话，7*24小时服务（含夜间上门服务）；
★2.3服务响应时间：一般故障10分钟内响应并在60分钟内恢复设备，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必须在4小时内提供同等型号或以上的备用机供科室免费使用。（本项为实质性要求）
二、服务期限与项目进度安排
服务期限：三年（合同约定时间起算），根据考核情况，合同一年一签。
三、服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7961-2019《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基本要求》
四、考核标准及考核办法
1、中标人在外包服务过程中，如出现因故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如每月全院出现两次以上科室对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服务响应等投诉，医院有权要求公司提出整改。整改后仍有投诉，医院将对中标人扣款考核，有第三次（含第三次）投诉每增加一次扣款1000元，如连续两个月每月都有五次或以上有责任投诉，医院可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
2、院方对中标人的维保服务实行季度考核，当季考核分值为90分及以上的，考核扣款为0；当季考核分值为90分以下的，考核扣款=当季结算费用*（1—当季考核分值/100），扣款在支付的服务款中扣除。院方每季度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提供考核结果，并要求限时整改。中标人应对存在问题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并以书面形式向院方反馈整改措施及效果。对于院方提出的问题未限时整改的，加倍扣分。如季度考核得分连续2次＜80分，院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且中标人须支付中标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

季度考核表

维修外包服务质量考核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内容明细
	考核小组
	得分

	1
	运维及时性

（20分）
	巡检计划执行情况（10分）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2
	
	故障响应及时性（10分）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3
	文档管理

（20分）
	维修记录表（10分）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4
	
	巡检记录表（10分）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5
	服务满意度

（20分）
	按服务科室反馈
	业务科室调查表
	

	6
	配送服务

（20分）
	按合同要求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7
	耗材质量

（20分）
	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信息统计科、采购办、监审科
	

	8
	综合得分
	


五、付款方式与履约保证金
1、付款方式
费用按季度结算。当季结算费用=合同金额/4，当季实付费用=当季结算费用-考核扣款。签订合同后，每服务满一个季度，甲方根据中标人提交的与实付款项等额的符合国家财税规定的与中标人公司名称一致的技术服务费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相应款项。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5000元。交款时间：成交通知书发放后，采购合同签订前。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履约保证金缴纳至采购人账户的原路无息退还，其他方式缴纳的按照相关规定退还。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项目考核合格后退还其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如项目考核不合格或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该履约保证金将视情况予以部分或全部扣除。
